




 

   第二案 （董事會提） 

案 由：修訂本公司【取得與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】、【從事衍生性商品處理程序】、【資      

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】、【背書保證作業程序】案，提請  討論。 

說 明：(一) 配合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刪除監察人之相關規定，擬修訂【取得與處 

            分資產處理程序】、【從事衍生性商品處理程序】、【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

            序】、【背書保證作業程序】部分條文。 

   (二) 【取得與處分資產處理程序】、【從事衍生性商品處理程序】、【資金貸  

        與他人作業程序】、【背書保證作業程序】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，請參 

        閱附件六~附件九。 

   (三) 提請  討論。 

 決 議：表決結果，贊成權數為 85,557,536 權，反對權數為 2,007 權，無效權 

      數為 0 權，棄權/未投票權數為 8,840,219 權，贊成權數佔出席股東表 

           決權總數 94,399,762 權之 90.633%，本案照案通過。 

      第三案 （董事會提） 

    案 由：廢止本公司【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】並訂定【董事選任程序】案，提請  討

論。 

    說 明：(一)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，擬廢止本公                

司【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】並訂定【董事選任程序】。 

           (二) 【董事選任程序】條文，請參閱附件十。 

   (三) 提請  討論。 

    決 議：表決結果，贊成權數為 85,557,534 權，反對權數為 2,009 權，無效權 

      數為 0 權，棄權/未投票權數為 8,840,219 權，贊成權數佔出席股東表 

           決權總數 94,399,762 權之 90.633%，本案照案通過。 

 

 



 

      第四案 （董事會提） 

    案 由：選任本公司第九屆董事案，提請  選舉。 

    說 明：(一）本公司第八屆董事及監察人，任期於一○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屆滿，擬配合

本次股東常會全面改選董事。 

          （二）本公司為推動公司治理，依證券交易法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，依本

公司修訂後章程規定，本次股東常會毋須選任監察人。 

          （三）依本公司修訂後章程第十三條規定，應選董事九人（含獨立董事三人)，採

候選人提名制度，由股東就董事（含獨立董事)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。董事

候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一○七年五月四日董事會審查通過，董事候選人名

單，請參閱附件十一。 

          （四）第九屆新任董事任期三年，任期自一○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起至一一○年六

月二十六日止。原任董事及監察人之任期至本次股東常會完成時止。 

          （五）本次改選依本公司【董事選任程序】規定辦理。 

          （六）提請  選舉。 

    選舉結果： 

    董事當選名單如下: 

 職   稱  戶   號  戶   名     當 選 權 數 

 董   事  000011  毛穎文 85,539,171 

 董   事  000026  林文彬 82,852,209 

 董   事  000024  鄭奕禧 82,360,243 

 董   事  061339 
廣穎電通股份有限

公司 
81,209,770 

 董   事  000044  李盛樞 81,067,306 

 董   事  000002  范炎強 80,408,004 

 獨立董事  042917  戴正傑 77,563,249 

 獨立董事  000065  蕭捷勝 76,841,363 

 獨立董事     -  林玉女 75,615,028 

     

 

 



 

    第五案 （董事會提） 

 案 由：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案，提請 討論。 

 說 明：（一）依公司法第二○九條規定「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

行為，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，並取得其許可」。 

       （二）本公司新選任之董事及其代表人，若有投資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

或類似之公司，於不損害公司之利益下，提請股東常會解除董事及其代

表人之競業限制。 

   （三）新任董事目前兼任其他公司職務情形如下： 

職 稱 姓 名 目前兼任之職務 

董  事 毛穎文 

Sitronix Technology(Belize) Corp.董事長 

Sitronix Technology (Mauritius) Corp.董事長 

Sitronix Holding International Limited.董事長 

鈊創電子(股)公司董事 

昇佳電子(股)公司董事 

力領科技(股)公司董事長兼執行長 

極創電子(股)公司董事 

矽創投資(股)公司董事長 

新特系統(股)公司董事 

廣穎電通(股)公司董事 

鋐寶科技(股)公司獨立董事 

董  事 林文彬 谷明投資公司董事 

董  事 鄭奕禧 鈊創電子(股)公司董事長 

董  事 李盛樞 

廣穎電通(股)公司副執行長 

昇佳電子(股)公司董事長兼執行長及總經理 

Silicon Power InvestmentCo.,Ltd.董事 

董  事 范炎強 星華集團總裁 

獨立董事 戴正傑 

宏楷科技(股)公司總經理 

宏楷科技(股)公司董事 

新漢(股)公司獨立董事 

新盛力科技(股)公司董事 

獨立董事 蕭捷勝 
九暘電子(股)公司董事 

九暘電子(股)公司總經理 

獨立董事 林玉女 敬鵬工業(股)公司財務副總經理 

          （四）提請  討論。 



 

 決 議：表決結果，贊成權數為 83,445,179 權，反對權數為 4,050 權，無效權數為 0

權，棄權/未投票權數為 10,950,533 權，贊成權數佔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

94,399,762 權之 88.396%，本案照案通過。 

六、臨時動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，無臨時動議提出。 

七、散會：同日上午九時二十一分，主席宣佈散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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矽創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 

合併綜合損益表  

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 

單位：新台幣仟元，惟  

每股盈餘為元  

106年度 105年度 

代 碼  金 額 ％  金 額 ％ 

4000  營業收入（附註四、五及三

七）   $ 9,431,062  100  $ 10,189,747  100 

5000  營業成本（附註四、十三及

二五） 6,916,729 73 7,307,865 72 

5900  營業毛利 2,514,333 27 2,881,882 28 

 營業費用（附註四、二三及

二五） 

6100 推銷費用 151,888 2 147,501 2 

6200 管理費用 331,080 4 349,869 3 

6300 研究發展費用 1,177,828 12 1,138,788 11 

6000 營業費用合計 1,660,796 18 1,636,158 16 

6900  營業淨利 853,537 9 1,245,724 12 

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（附註

四、二五及三三） 

7010 其他收入 66,433 - 55,404 - 

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72,156 1  ( 41,160) - 

7050 財務成本  ( 3,858) -  ( 1,483) - 

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

合計 134,731 1 12,761 - 

7900  稅前淨利 988,268 10 1,258,485 12 

7950  所得稅費用（附註四及二六）   97,034 1 159,458 1 

8200  本年度淨利 891,234 9 1,099,027 11 

（接次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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矽創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  

 一○六年度盈餘分配表 

    單位:新台幣元 

項 目 金    額 

期初未分配盈餘 1,278,290,385 

因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調整保留盈餘 (181,504,451) 

精算損益調整保留盈餘 (746,438) 

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1,096,039,496 

本期稅後淨利 873,157,553 

  減：提列10%法定盈餘公積 (87,315,755) 

  減：依法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(17,916,089) 

本期可分配盈餘 1,863,965,205 

減:分配項目 

   股東紅利(現金股利每股5.5元) (662,846,861) 

期末未分配盈餘 1,201,118,344 

附註： 

董事長：毛穎文  經理人：毛穎文 會計主管：徐淑芳     

說明：(一) 本公司 107 年 3月 15日登記實收股數為 120,517,611股，嗣後如因本公司股

本變動以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，致股東配息率發生變動而須修正時，擬請股

東常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。 

(二) 依財政部 87.4.30台財稅第八七一九四一三四三號函規定，分配盈餘時，應

採個別辨認方式，本公司盈餘分配原則，係先分配 106年度盈餘，若有不足

部分，依盈餘產生之年序，採先進先出之順序分配以前所累積之可分配盈餘。 

附件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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